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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统编高中教材《逻辑与思维》教学中的疑难解析

———以 “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为例

王习胜　杨　希

摘要：“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是高中思想政治 《逻辑与思维》第一单元第二

课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学生首次学习形式逻辑基础知识的重要内容。从一线教学情

况看，师生对形式逻辑三个基本规律的前置条件、准确理解和把握同一律的关键

点、对矛盾律和排中律之间的关系、排中律的适用范围等还存在疑问与困惑。形式

逻辑三个基本规律的前置条件是思维过程中的 “三同一”。把握同一律的关键点在

于正确理解 “确实性的同一”。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是以 “一体两翼”的方式

保障思维达到清晰性的。同一律是 “一体”，目的在于保障思维的确定性，矛盾律

和排中律是 “两翼”，分别确保思维的一致性和明确性。矛盾律和排中律虽然是保

障思维达至清晰性的 “两翼”，但在适用范围与功能作用等方面又存在诸多差异。

排中律反对在是非明确的论断 “Ａ”与 “非Ａ”之间以 “两不可”的方式骑墙居

中，但并不否认客观事物本身存在的某种中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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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是高中思想政治

《逻辑与思维》第一单元第二课第二框的内容，

主要是阐释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基

本规律是思维规律，但归根结底是客观事物的规

律在思维中的反映，是人们在大量的正确思维与

错误思维的对比实践中发现的。之所以将这里的

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称为基本规律，是因为

这些规律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中，以

及人们在运用这些思维形式进行论证时，具有普

遍的制约作用，而不是只在某种或某些思维形式

中具有制约作用。正如逻辑学家金岳霖所言：

“基本思维规律之所以能够规范，因为它们所反

映的客观规律有它的特点，以这个特点去要求思

维认识而又得到满足的话，思维认识就成为确定

的。”［１］教材在这一框中简要阐释了三条基本规律

的含义和要求，至于如何深刻理解并准确运用这

三个基本规律，需要教师用更多的精力对这些规

律的原理进行深入的追问、对容易混淆的原理作

细致的辨析。

一、形式逻辑三个基本规律的前置条件

不论是同一律、矛盾律还是排中律，教材在

阐释其含义和要求时都特别强调 “在同一思维过

程中”这个前置性条件。所谓 “同一思维过程”，

就是思维是 “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

对象”而言的，学界将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发挥制

约作用的前置条件概括为 “三同一”。换句话说，

只有满足 “三同一”的思维过程才是 “同一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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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也只有在 “同一思维过程”中，形式逻

辑的基本规律才能发挥其对思维的制约作用。任

何真理都是有条件地存在的，列宁说过，“无可

争辩的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

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２］，

同样，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对思维的制约作用，

也只有思维在 “三同一”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发

挥，超越这个前置条件，它们就会失却其对思维

的制约功能。

“三同一”是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能够对思维

发挥制约功能的三个条件，也是三个要素。“同

一对象”是指思维所反映的对象是同一个对象而

不是其他的对象；如果是不同的对象，或者是同

一个对象但处于不同的时间或是从不同方面去认

识它，都不满足 “同一对象”的要求。“同一时

间”指思维对象存在的某个时间，在某个时间就

是指认识那个对象的具体时间，不是其他的时

间。“同一方面”是指思维如果是从某个方面、

侧面、层面、角度等反映认识对象，就要保持在

这个方面、侧面、层面、角度等去认识对象，不

能转移或转换；如果发生了转移或转换，就不满

足 “同一方面”的要求。只有同时满足了 “三同

一”的要求，那个思维的过程才是 “同一思维过

程”，否则就是另外一个思维过程。

“三同一”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能够

对思维发挥制约作用的前置条件。在同一律中，

如果时间、方面、对象发生了变化，即不在同一

思维过程中使用概念和判断，它们并不违反同一

律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条

件下，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概念或判断，同一律

并不要求它们一定是同一的。比如，张三在中学

学习时是学生，长大后在中学任教，就是教师。

张三的身份变化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作为思

维对象的 “张三”，是生活在不同的时间中。但

是，如果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就同一对象张三

而言，他在中学学习时的身份，只能是学生。同

一律不否认认识对象的变化发展，它所限定的思

维条件是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

所形成的论断，它的这种规范作用主要在于维护

思维的确定性。人们常说，人有 “三岁之翁、百

岁之童”，这是从人的生理时间和精神状况等不

同方面去认识人的，既然是不同方面，就不在

“同一思维过程中”，因此，它的表述是不违背同

一律的。同样，对于矛盾律，如果 “三同一”的

条件有一个发生了改变，比如，对同一对象从不

同方面揭示它的不同属性，就不是矛盾律能够发

挥制约作用的范围，即便所作的论断在语句的形

式上是 “互相矛盾”的，也不违背矛盾律的要

求。例如，“运动是指事物既在一个地方，又不

在一个地方”，这是就运动的不同方面来说的，

讲 “运动在一个地方”是就事物运动的相对静止

而言的，讲 “运动不在一个地方”是就事物运动

的绝对性而言的，也就是说，完全静止的事物是

不存在的。离开了 “三同一”的前置条件，矛盾

律同样不能发挥它对思维的制约作用。当然，矛

盾律也不否认人们为了达到更好的语言表达效果

而进行的矛盾方式的修辞，比如，徐志摩的诗

《沙扬娜拉十八首》中有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

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甜蜜的忧

愁”就是矛盾的修辞手法。毫无疑问的是，“三

同一”也是排中律能够发挥其对思维的制约作用

的前置条件。

二、准确理解和把握同一律的关键点

教科书对同一律的含义和要求作了简明扼要

的阐释，课文对同一律内容的表述近乎是直白

的，并不玄奥———同一律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

中，每个思想必须与其自身保持同一。它要求每

个概念、判断必须具有确定的内容，必须保持自

身的同一，不能混淆概念，也不能转移论题。遵

守同一律能使思维具有确定性，故意违反同一律

的要求，所犯的逻辑错误叫作 “偷换概念”或

“偷换论题”。但从笔者给全国多省市中学政治骨

干教师的培训情况看，至少有两个问题是教师没

有真正吃透和理解的。

其一是对于该框中的 “相关链接”内容，有

的教师存在误解甚至是忽视的问题。这个 “相关

链接”引用的是我国逻辑学家金岳霖的一段话：

“西红柿是由苹果绿变红的，当它是由绿变红的

时候，它就是由绿变红的。当它是绿的时候，它

就是绿的。而当它成为红的时候，它就是红的

了。当然，它会有不绿不红的时候，不错，可是

当它是不绿不红的时候，它就是不绿不红的。这

是因为同一律所反映的不是形色状态或它们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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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是形色状态和它们的变化的确实性的同

一。”［３］有些教师认为，金岳霖说的似乎是废

话——— “西红柿是由苹果绿变红的，当它是由绿

变红的时候，它就是由绿变红的。当它是绿的时

候，它就是绿的……”，这是话语重复，而如此

重复的话还需要一个逻辑学家说吗？其实，教材

编著者引用这段话的目的是提醒乃至引导学习者

认真理解同一律所达到的思维的 “确实性的同

一”。所谓 “确实性的同一”包含了两个方面的

意思。一方面，是思维对认识对象的反映，认识

对象是什么形色状态，思维就应该怎么反映它的

形色状态，而不是反映成为其他的形色状态，从

思维与认识对象的关系看，同一律在这里要体现

的就是这种确实性的同一；另一方面，是要说

明，认识对象既是变化的也是相对静止的，所以

才有 “当它是绿的时候，它就是绿的。而当它成

为红的时候，它就是红的了……”这种近乎重复

性的表述，无非说，事物所处于的相对静止状态

恰恰是同一律所要体现的反映它的思维所应该有

的确定性，即在特定时间 （时刻）、特定条件下，

某个对象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应该是其他的什么。

在这两个方面中，前者体现了作为思维规律的同一

律所具有的客观性基础，后者体现的是同一律所

要保障思维确定性的 “关键点”，而理解这个关键

点对于深刻理解同一律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

其二是同一律对保障思维确定性要求的理

解。同一律不否认客观事物及人的思想认识的发

展变化，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正确认识并不违反

同一律的要求，但是，同一律首先要明确的是思

维的确定性，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任何思想要保

持自身的同一，就不能游离不定。在日常思维

中，由于受到对话交流情境的影响，有些人的思

维恰恰没有保持自身的同一，始终处于游离不定

的状态，这使对话和交流不能有效地进行下去，

达不到交流沟通应该达到的目的。比如，警察

问：“你为什么骑车带人，懂不懂交通规则？”骑

车人答：“我以前从没有骑车带人，这是第一

次。”警察问的是：你为什么骑车带人，知道不

知道这是违反交通规则的？警察并没有问骑车人

是第几次骑车带人了，显然，骑车人在答非所

问。在笔者将这个题干的素材提供给多地接受培

训的高中政治骨干教师时，大家基本上能够辨析

其错误所在，但对于下面这个案例就很少有教师

能够敏锐地发现其中的问题———母亲问：“我已

告诉过你要准时回来，你怎么又晚回来一个小

时？”女儿答：“你总喜欢挑我的毛病。”接受培

训的教师之所以难以发现其中的问题，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在日常交流语境中对 “同一思维过程”

的 “三同一”没有强烈的逻辑意识，往往被交流

语境中的相关因素，比如情感因素等，带离了对

话的主题，对 “转移论题” “日用而不觉”了。

这恰恰说明，加强逻辑思维训练，特别是要将同

一律对思维的制约作用由自发状态提升到自觉状

态的必要性。

三、矛盾律和排中律之间的关系

从真值关系来说，形式逻辑三个基本规律是

等值的，同一律的 “Ａ是Ａ”是说，“如果Ａ是

真的，Ａ就是真的；如果Ａ是假的，Ａ就是假

的”。矛盾律的 “Ａ不是非Ａ”是说， “如果Ａ

是真的，非Ａ就是假的；如果Ａ是假的，非Ａ

就是真的，二者不可能同时为真，必有一假”。

排中律的 “Ａ或者非Ａ”是说，“Ａ是真的，或

者非Ａ是真的，二者不可能同时为假，必有一

真”。三者的逻辑形式记作Ａ!Ａ、 （Ａ∧Ａ）、
Ａ∨Ａ，从复合判断之间的关系来看是等值

的，也是可以互相推出的。由于同一律是保障思

维的确定性，矛盾律和排中律是在思维确定性的

基础上确保思维的一致性和明确性，所以，三者

关系可以视为 “一体两翼”。同一律是 “一体”，

让不断变化的思维稳定下来，其目的在于保障思

维的确定性；矛盾律和排中律是 “两翼”，是在

思维相对稳定和确定的基础上，分别确保思维的

一致性和明确性。矛盾律和排中律虽然同时担任

保障思维达到清晰性的 “两翼”职责，但二者分

工明确、功能各异，不能将其混淆。实际情况是

它们的关系经常被学习者误解，认为这两个规律

都是强调在同一思维过程中相互矛盾的思想不能

同时为真、不能同时为假，而矛盾的思想本身就

是不同真、不同假的，因而将这两个规律视为同

一个规律，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将它们分开。这是

对矛盾律与排中律及二者关系的误解。因为，矛

盾律与排中律至少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区别。

一是在基本内容方面二者的侧重点不同。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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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律表明相互矛盾的思想不可同真必有一假；排

中律表明相互矛盾的思想不可同假必有一真。相

互矛盾的思想能不能同时为真或者同时为假，矛盾

律和排中律给出了各自的回答，矛盾律告诉人们，

它们不可同真，排中律告诉人们，它们不可同假。

二是在适用范围方面二者也不相同。矛盾律

和排中律都适用于矛盾关系。但是，由于反对关

系的思想，比如，全称肯定判断与全称否定判断

是不能同真的，这种不能同真的情况能够被矛盾

关系的思想不能同真所包含，所以，很多逻辑学

教材在表述矛盾律的适用范围时都明确地说，矛

盾律适用于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的思想。也就是

说，对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的思想都肯定，是违

背矛盾律要求的。这种表述并不是错误的，但不

够理想。因为 “反对关系的思想不能同真”与

“矛盾关系的思想不能同真”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反对关系的思想虽然不能同真，但是可以同假；

矛盾关系的思想不能同真，却不能同假。至于排

中律，有些逻辑教材认为，它适用于矛盾关系和

下反对关系，而有的教材认为排中律仅适用于矛

盾关系，回避了下反对关系。逻辑教材对排中律

的适用范围的表述不统一会带来一系列的疑问，

比如，如果矛盾律适用于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

而排中律仅适用于矛盾关系，这两个规律在适用

范围上就不对称了。再如，如果排中律不适用于

下反对关系，对类似 “有的人是黄种人”与 “有

的人不是黄种人”这种下反对关系的论断都否定

的错误，究竟是违反了什么规律？毕竟同一律、

矛盾律和排中律是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具有普遍

的思维制约性，换句话说，在二值逻辑中，所有

涉及思维形式方面的错误都必然地可以在逻辑基

本规律层面找到其错误的因由。上述的下反对关

系，对其都否定，其所犯的逻辑错误肯定不是违

背了同一律和矛盾律的要求，究竟是违背了哪种

逻辑基本规律的要求呢？而要解答这里的疑问，

唯有将排中律的适用范围调整为矛盾关系和下反

对关系。当然，这里适用的下反对关系与矛盾律

中适用的反对关系一样，也是在矛盾关系基础上

延伸的。如果我们再追问，“为什么有的逻辑教

材不指认排中律适用于下反对关系”，笔者认为，

其答案可能在于，同时否定思维实际中可能存在

两种以上情况所作的下反对关系的论断是可以成

立的，是不违反逻辑基本规律要求的。比如，对

于 “你赞成选张三担任班长吗？” “我不赞成。”

“你反对选张三担任班长吗？”“我不反对。”这里

的 “赞成”“反对”在概念上是反对关系，由类

似于这种反对关系的概念构成的判断，对它们都

否定的确不违反排中律。类似的由反对关系的概

念构成的判断在日常思维实际中是比较常见的，

只是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将它们强化为矛盾关系的

论断了。比如，真假、善恶、美丑、是非、黑白

等。从概念外延的逻辑说，“真”与 “假”是全

异关系，但是全异关系中的反对关系，不是矛盾

关系。“黑”与 “白”也是全异关系，是全异关

系的并列关系，也不是矛盾关系。“真”的矛盾

关系不是 “假”，而是 “不真”；“黑”的矛盾关

系不是 “白”，而是 “不黑”，其他情况也是如

此。“非黑即白”不仅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也是不合形式逻辑思维要求的，是将非矛盾关系

强化为矛盾关系了。因此，笔者认为，指认排中

律适用于下反对关系的论断，应该是指具有周延

的否定关系，比如，上例中的 “有人是黄种人”

与 “有人不是黄种人”。这里的 “是黄种人”与

“不是黄种人”就是周延的否定，而不是对类似

于 “赞成”与 “反对”那种的不周延的否定。至

于这里涉及的深层的逻辑问题，后文将再对其进

行补充性说明。

三是在违反规律要求的错误表现方面不同。

违反矛盾律的要求，是对矛盾关系或反对关系的

论断都肯定，是以 “两可”的形式出现，被称为

“自相矛盾”。违反排中律的要求，是对矛盾关系

的论断或下反对关系都否定，是以 “两不可”的

形式出现的，被称为 “模棱两不可”。在日常思

维实际中，人们对是非明确的矛盾关系或下反对

关系的论断采取模棱两可、骑墙居中的态度，同

属于 “两不可”，也是违反排中律要求的。

四是在制约功用方面不同。矛盾律是为了保

证正确思想的前后一贯性，即无矛盾性；排中律

为了保证正确思维的明确性，不骑墙居中。依据

矛盾律，人们可以由矛盾关系或反对关系的论断

进行由真到假的推断，在论证中，人们可以应用

矛盾律进行间接反驳 （独立证明）。比如，就两

个具有矛盾关系的论断而言，人们只要能证明与

原论断 “Ｐ”相矛盾的论断 “非Ｐ”为真，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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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Ｐ”为假。依据排中律，人们可以由矛盾

关系或下反对关系的论断进行由假到真的推断，

在论证中，人们可以应用排中律进行间接证明

（反证法）。比如，就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论断或

者是周延的下反对关系的论断而言，人们只要能

证明与原论断 “Ｐ”相矛盾的论断 “非Ｐ”为假，

就能证明 “Ｐ”为真。

这些区别充分表明，虽然矛盾律和排中律具

有共同的保障思维确定性的目的，但二者是相对

独立地发挥不同作用的规律，不能将其视为同一

个规律。同理，在具体的思维实践中，特别是在

同一思维过程中，思维违反的逻辑基本规律也只

是其中之一，而不是同时兼具。比如，有这样一

道 《逻辑与思维》的训练题———张三问李四：

“你常看 《新闻联播》吗？”李四回答：“谁说我

不常看 《新闻联播》？”张三又问李四：“这么说

你常看 《新闻联播》了？”李四回答：“我并没有

说我常看 《新闻联播》。”这个题目所给的选择

是：Ａ． 违反了矛盾律；Ｂ． 违反了排中律；

Ｃ．既违反了矛盾律，又违反了排中律；Ｄ．既没

有违反矛盾律，也没有违反排中律。从实际答题

情况看，有不少师生选择了Ｃ。这就是没有真正

区分矛盾律和排中律所导致的错误认识。

四、排中律的适用范围

教材限于篇幅，没有对排中律的适用范围等

内容作更为深入的说明。要深入理解和把握排中

律，我们需要清楚，排中律的作用在于保持思维

的明确性，这是人们认识现实和发现真理的一个

必要条件，而要使这个必要条件真正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还需要满足其他的前置性条件。其前置

性条件除了思维过程中的 “三同一”，还与矛盾

律一起，都要满足 “二值逻辑”的语境条件，而

且排中律对这个条件的要求更为突出。所谓 “二

值逻辑”是指相互矛盾的论断只是在真假两个逻

辑值之间所作的断定，判断只有真假两个值，不

存在其他的值。在 “二值逻辑”中，同一律的

“Ａ是Ａ”可以表述为同一思维过程中出现的思

想 “Ａ”是等值的，即如果 “Ａ”是真的，就是

真的；如果 “Ａ”是假的，就是假的。矛盾律是

根据两个相互否定的思想不能同真，从其中的一

个真必然地推演出另外一个假。排中律是根据两

个相互否定的思想不能同假，从其中一个假可以

必然地推演出另外一个真。要注意的是，排中律

并没有指明相互否定的两个判断中哪一个是真

的、哪一个是假的，判断的真假要靠实践确定，

在逻辑上判定一个判断的真假也需要根据已知的

条件通过逻辑推演才能得到。至于两个相互矛盾

的论断中究竟哪个是假的，并不是排中律要完成

的任务，它是矛盾律的任务。

基于上述前置性条件，排中律要求，当人们

对问题的认识被归结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时，

必须承认其中一个是真的，或者是论断 “Ａ”

真，或者是论断 “非Ａ”真，二者必居其一，不

可能存在第三种情况，这就排除了两个互相矛盾

的思想之间存在中间状态的可能性。如果既不承

认论断 “Ａ”，又不承认论断 “非Ａ”，就不能得

到明确的认知。由于任何正确的认识都与思想上

的摇摆不定、含糊其词相互排斥，所以，排中律

反对在相互矛盾的论断之间持 “模棱两不可”的

态度。但是，排中律既不否定也不排斥如下三个

客观情况的存在。

其一，如果事实中存在第三种状况，而且，

所给的论断也不是周延的否定，排中律并不要求

对所给论断必须作肯定的选择。比如，对于一场

选举，人们断定 “有人对候选人投了赞成票”与

“有人对候选人投了反对票”，如果对这两个论断

都否定，并不违反排中律。因为，事实中可能存

在 “有人投了弃权票”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

变换一下这里的论断，修改为 “有人对候选人投

了赞成票”与 “有人对候选人投了不赞成票”，

如果对这两个论断都否定，那就违反了排中律。

这就是说，只有当问题涉及非此即彼、两者必居

其一、没有第三种情况存在时，排中律才能发挥

其制约思维的作用。虽然排中律指出两个矛盾判

断是非此即彼，两者必有一真，但它并不否认客

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有中间的过渡状态。作为形

式逻辑基本规律的排中律也不涉及事物在一定条

件下互为中介和相互转化的问题。

其二，如果面对 “复杂问语”时，对其 “是”

或 “不是”的提问，不作明确的回答并不违反排

中律。所谓 “复杂问语”是指在问话中隐含着某

个肯定性的假定的语句。比如，“你逃课后是否

（下转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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